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深 圳 证 券 交 易 所

关于对内蒙古福瑞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
及相关责任人的监管函

创业板监管函〔2025〕第 151 号

内蒙古福瑞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，王冠一、孙秀珍：

经查，你公司存在以下问题：

一、公司对境外子公司管理内部控制不完善。公司未建

立母公司对重要境外子公司的内部控制及风险管理制度，公

司内设部门未对境外子公司开展检查和监督。

二、公司收入核算不规范。一是公司药品销售出库即确

认收入，导致 2023 年半年报、2023 年年报、2024 年半年报、

2024 年年报分别提前确认收入 240.89 万元、288.10 万元、

567.03 万元、134.17 万元，影响了 2023 年、2024 年定期报

告有关财务信息披露准确性，不符合《企业会计准则第 14

号——收入》第四条、第十三条规定。二是 2023 年 6 月公

司对一笔附有销售退回条款的药品销售全额确认收入，该笔

药品 8 月退货入库，公司未在当月进行会计处理。该事项导

致 2023 年半年报披露不准确，不符合《企业会计准则第 14

号——收入》第三十二条规定。三是公司在 2023 年、202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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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会计核算时，未合理估计药品销售合同中销售折让、销售

返利等可变对价，销售收入以全额确认，并在支付给客户销

售折让、销售返利等可变对价时冲减销售收入，不符合《企

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——收入》第十五条、第十六条规定。

公司上述行为违反了本所《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》第 1.4

条和第 5.1.1 条，以及本所《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 号

——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》第 5.23 条规定。

你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王冠一、董事会秘书兼时任代行

财务总监孙秀珍，在履职过程中未勤勉尽责，对公司上述违

规行为负有主要责任，违反了本所《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》

第 1.4 条、第 4.2.2 条和第 5.1.2 条规定。

请你公司充分重视上述问题，吸取教训，及时整改，杜

绝上述问题的再次发生。

我部提醒你公司：上市公司必须按照国家法律、法规和

本所《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》，认真和及时地履行信息披露

义务。上市公司的董事会全体成员必须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

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，

并就其保证承担个别和连带的责任。

特此函告。

深圳证券交易所

创业板公司管理部

2025 年 12 月 10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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